
新聞公報 

立法會二十二題：規管財務中介公司 

2014 年 12月 17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二月十七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謝偉俊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過去數年，本人每年接獲多名市民求助，表示有財務中介公司職員假

冒銀行或金融機構職員，誘騙他們向財務公司申請高息貸款，並收取高昂

中介費用。若事主其後拒簽或欲取消借貸合約，中介公司職員往往使用脅

迫，甚至非法禁錮等方法令他們就範。有報章報道，有受害人原本欠下三

筆債務，分別為他擁有的住宅物業的一手按揭 187 萬元和二手按揭 20 萬

元，以及信用卡欠款 20 萬元。其後有中介公司以「慳息兼減債」游說他

向其他銀行轉按，借款 250 萬元以償還該三筆共 227萬元的債務。當轉按

手續仍在處理之時，中介公司卻收取高達 10 萬元顧問費，受害人最終得

不償失。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是否知悉現時有多少家財務中介公司，其營運模式及客戶資料來源

為何； 

 

（二）當局現時監管財務中介公司運作的政策，以及可供市民尋求協助及

投訴該等公司收費和服務的渠道為何；及 

 

（三）是否知悉，過去三年，警方、香港金融管理局、消費者委員會及相

關監管機構，每年分別接獲多少宗涉及財務中介公司收取費用的投訴；有

關投訴的跟進情況為何；定罪的個案類別及宗數為何；該等投訴當中，有

否涉及財務中介公司與會計事務所或律師行合作招攬借款人及事後瓜分

利益的情況；如有涉及，詳情為何？ 

 

答覆： 

 

主席： 

 

（一）及（二）按《放債人條例》（第 163 章）的規定，放債人牌照由牌

照法庭負責審批，放債人註冊處處長（即公司註冊處處長）負責處理牌照

申請及續期的行政事宜，並備存放債人登記冊以供公眾查閱。警務處則負



責條例的執法工作，包括調查有關放債人的投訴。 

 

  根據該條例第 29（10）條，放債人（或其合夥人、僱主、僱員）、其

委託人、代理人、代放債人行事的人，以及與放債人共謀的人，不得因促

致、洽商或取得任何貸款向借款人（或擬借款人）索取任何報酬，違者可

處罰款十萬元及監禁兩年。該條例第 30（1）條亦訂明，任何人不得藉虛

假、誤導性或欺騙性陳述、申述或允諾，或藉不誠實地隱瞞重要事實，而

欺詐地誘使或企圖誘使任何人向放債人借款，違者可處罰款一萬元及監禁

六個月。 

 

  此外，根據《商品說明條例》（第 362 章），提供服務的商戶（註）（包

括放債人及其他提供中介服務的商戶）如作出條例禁止的營業行為，例如

「虛假商品說明」或「誤導性遺漏」，即屬犯罪，最高可處罰款 50萬元及

監禁五年。 

 

  就涉嫌違反《放債人條例》的情況，市民可向警務處或公司註冊處投

訴。市民亦可向香港海關舉報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的個案。 

 

  政府及相關機構一直以來均以不同途徑提醒市民借貸時需注意的事

項。其中，針對不良放債行為，警方會積極宣傳成功的執法行動及檢控個

案，讓市民提高警惕。如果發現持牌放債人涉嫌以不良手法經營，警方會

因應個別案情及證據，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香港金融管理局、投資者教

育中心及消費者委員會亦有進行各類公眾教育活動，提醒市民在簽訂任何

借貸或財務合約前，應仔細了解有關條款及細則，包括有關費用的條款。

投資者教育中心也透過教育刊物、網站及外展講座提醒市民在決定借貸前

的考慮因素。 

 

  當局並無有關財務中介公司的統計數字及有關其客戶資料來源的資

料。 

 

（三）公司註冊處、香港海關及消費者委員會在過去三年（二零一二年一

月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接獲有關財務中介服務的投訴已載列於附件。上

述部門／機構並無就投訴的性質或是否涉及會計師事務所或律師事務所

而另作分類。當中部分投訴個案涉嫌觸犯《放債人條例》或其他刑事罪行，

公司註冊處、香港海關及消費者委員會已轉介予警方跟進。另外，香港海

關接獲的投訴，部分經檢視確定並不涉及違反《商品說明條例》，部分應

投訴人要求予以撤銷，暫未有就這些個案作出檢控。消費者委員會則嘗試

透過調停等方式處理投訴，或向投訴人提供建議循其他途徑解決糾紛。此



外，由二零一二年一月至二零一四年六月期間，警方共處理了 111宗涉及

借貸罪行的個案。就檢控方面，警方同期就違反《放債人條例》作出了 35

宗檢控，當中 19 宗成功定罪。有關當局並無就該等個案是否涉及財務中

介服務作分類。 

 

註：《商品說明條例》的適用範圍並不包括受《保險公司條例》（第 41章）、

《銀行業條例》（第 155 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或《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章）規管而售賣、供應或提供的貨品或服務。 

 

 

完 


